
武汉科技大学学生端网上申请课程学分认定操作指

引(学生版) 

一  课程学分认定对象 

经学校批准或者认定的校内转专业、编入低年级、重新修读的在校本科生，

跨专业培养方案或跨培养方案版本修读课程获得的学分，符合课程学分认定原则

者，可以申请认定为与所在专业或年级培养方案相对应的学分。 

注：小语种的学分认定，属于特殊的认定，学生须在毕业学期毕业审核时，

待学分认定工作开始后，线下提交纸质申请，经学院审批后送交教务处。 

 

二  课程学分认定原则 

1. 已修课程学分应大于等于计划课程学分，已修课程与计划课程名称相同

或者类似。 

2. 已修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要求必须能够达到计划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

或者主体内容相近。 

注：同一门课程的学分因培养方案变更而变少，导致学生重新修读该课后，实际

获得的学分低于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分，此种情况，学生须补修其他课程来填补所

缺学分，使得总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创新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不能作为补修学

分）。 

 

三  课程学分认定模式 

1. 一对一：即原课程列表中一门课程，对应计划课程列表中一门课程。 

2. 一对二：即原课程列表中一门课程，对应计划课程列表中两门课程。一对二

模式主要针对某门课程，因培养方案的变更，课程被拆合的情况。 

3.二对一：即原课程列表中两门课程，对应计划课程列表中一门课程。二对一的

认定模式下，计划课程的成绩取两门课程中的低分成绩；以下情况须选择此种认

定模式：  

3.1某门课程因培养方案的变更，课程被拆合的情况。 



3.2 同一门课程的学分因培养方案变更而变少，导致学生修读该课后，实际获得

的学分低于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分，此种情况，学生须补修其他课程来填补所缺学

分，使得总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创新学分和第二课堂学分不能作为补修学分）。

如：A课由 3学分调整为 2学分，学生实际修的 2学分的 A课（培养方案上 A课

为 3学分），学生补修 1学分 B课程，学生申请时应采用二对一的认定模式，即

在左侧原课程列表勾选 A课(2学分)和 B课(1学分)，并在计划课程列表勾选 A

课(3学分)进行认定。 

 

四 重要提醒 

    学生须将所修课程与学生培养方案五项（课程名、课程性质、课程属性、学

分、课程编码）进行比对，查找出与培养方案不符的课程，确定课程学分认定方

案，不能进行认定的课程，请制定课程补修计划。如果实际所修课程与培养方案

一致（五项要素一样），则无需进行课程学分认定。 

    学生须仔细阅读课程学分认定原则，严格按照课程学分认定原则和操作流程

说明提交申请，如果违反课程学分认定相关原则，将会导致审核不通过且失去相

关课程的认定机会，每门课程只有一次认定机会，课程学分一经认定不得更改，

请各位同学慎重对待。 

 

五 课程学分认定详细操作流程 



1、进入成绩认定功能 

1.1 进入主界面后，点击学籍成绩按钮 

 

1.2、依次点击学籍成绩-我的成绩-成绩认定-增加 

 



2、选择课程信息，进行认定 

2.1、选择课程名称条件，输入认定前和认定后的课程信息，勾

选课程信息，点击替代按钮。 

 

 

注：二对一和一对二模式的认定申请，请分别在左右侧课程列表里，勾选相应的课程并点击

替代按钮：如： 

 



 

 

 

 
 



2.2 点击替代之后，确认，检查认定信息是否正确 

 

 

 

 

 
 

3、送审 

3.1、检查认定信息是否准确，如果认定课程有误，学生端可直

接点击删除按钮以重新提交申请；如果认定课程无误，则点击送

审界面送审按钮即可 

 

 
 



3.2 点击送审按钮后，输入认定理由并确定，申请流程结束。 

 

 

4、审核流程跟踪 

4.1 审核情况查询 

 

 



 

 

 

 

 

 

 

 

4.2 审核通过情况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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